
信息披露

2025/5/8

星期四

B012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628� � � � � � � � �证券简称：成都路桥 公告编号：2025-027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八《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因部分参会股东未投票默认

弃权而未获通过。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4月10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召

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21）。

2、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7日14:3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1777号成都中国太平金融大厦37楼

4、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7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5月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上午9:15至下午3:00。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7、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林晓晴女士

8、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648名，其所持股份总数为174,853,25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23.0951%。 其中：（1）参加现场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

的股份数3,435,69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4538%；（2） 参加网络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40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71,417,55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6413%。

2、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641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15,790,379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2.0856%。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何俊辉、符海涛

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173,065,1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774%；反对1,656,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74%；弃权131,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4,002,2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760%；反对1,656,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912%；弃权131,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8,80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328%。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3,077,5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845%；反对1,655,7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469%；弃权1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8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4,014,6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7545%；反对1,655,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855%；弃权12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00%。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2,990,4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346%；反对1,741,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960%；弃权1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9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3,927,5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2029%；反对1,741,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0295%；弃权12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7676%。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73,013,4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478%；反对1,668,3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541%；弃权171,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8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8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3,950,5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3486%；反对1,668,3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5653%；弃权171,5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80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861%。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170,5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376%；反对1,491,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530%；弃权191,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4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9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4,107,67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9.3435%；反对1,491,5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456%；弃权191,2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4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2109%。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6、《关于申请2025年度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综合授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3,103,6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9994%；反对1,609,8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207%；弃权1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8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4,040,7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9198%；反对1,609,8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948%；弃权13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8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8853%。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7、《关于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021,3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5114%；反对1,623,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341%；弃权1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854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4,005,9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994%；反对1,623,7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2828%；弃权16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77%。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8、《2025年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3,756,2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0250%；反对1,825,90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652%；弃权155,835,678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7,784,462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0.9098%。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3,756,2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7.1181%；反对1,825,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5634%；弃权2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85%。

关联股东回避本议案的表决，其所持股份不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议案未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关于2025年度预计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72,763,95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8051%；反对1,846,4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560%；弃权2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8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同意13,701,07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6.7685%；反对1,846,4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6932%；弃权24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7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5383%。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何俊辉、符海涛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

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路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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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

部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或“联域股

份”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13,515,2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6%，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之日起18个月内；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同意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613号）同意注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8,300,000股，于2023年11月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

股本由54,900,000股增加至73,200,000股。

公司自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本公告日，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派发股份股利或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变动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73,200,000股，其中：首发前限售股为52,475,4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69%；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20,724,5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8.3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2户，解除

限售的股份数量为13,515,215股，占总股本的18.46%，限售期为自股票上市之日起18个月，该部分限售股

将于2025年5月9日限售期届满并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前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

告披露之日，公司未发生因股份增发、回购注销、派发股份股利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导致公司股本总额

变动的情形。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做出的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共计2名，分别是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潘年华先生及公司董事郭垒庆先

生。 上述股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招股说明书与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承诺一致）中作出的承诺具体如下：

1、潘年华先生就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承诺

“一、自联域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联域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联域股份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

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联域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联域股份股票将在上述锁定

期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联域股份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的，则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联域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联域股份回购该等股份。

三、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如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之日公司发生过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和减持数量应相应调整。如发生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不得

减持股份情形的，本人不得减持股份。

四、在本人担任联域股份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联

域股份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联域股份股份总数的25%，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联域股份股

份。若本人在任职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以及任期届满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

规定。

五、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拟减持股份的，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

式转让公司股份，并于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在减持公司股份前后，将按照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有

关规定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本人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

归联域股份所有；如果因本人未履行承诺事项给联域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联域股份

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七、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

2、郭垒庆先生就其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承诺

“一、自联域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联域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联域股份回购该等股份，若因公

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二、联域股份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 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联域股份股票将在上述锁定

期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联域股份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的，则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联域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联域股份回购该等股份。

三、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2年内减持本人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如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至上述减持公告之日公司发生过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发行价格和减持数量应相应调整。如发生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不得

减持股份情形的，本人不得减持股份。

四、在本人担任联域股份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期间，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每年转让的联

域股份股份不超过本人持有的联域股份股份总数的25%，离职之日起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联域股份股

份。若本人在任职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以及任期届满六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限制性

规定。

五、本人将忠实履行上述承诺，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本人因未履行承诺而获得收入的，所得收入

归联域股份所有；如果因本人未履行承诺事项给联域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联域股份

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

3、潘年华先生、郭垒庆先生关于上市后三年内稳定公司股价的承诺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增持公司A股股票完成后15个交易日内， 若终止股价稳定措施的情形未出

现，则本人及其他负有增持义务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以书面形式向公司提交明确、具体的增持方案，方

案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拟增持的股份种类、数量区间、价格区间、实施期限等内容。 公司应于收到书面通知书

之日的次日予以公告。 自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出的股价稳定方案公告次日起，本人可以开始实施增持计

划。

本人将自股价稳定方案公告之日起30个交易日内通过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社会公众股份，

增持价格不高于本公司上一年期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上一年期末审计基准日后，因利润分配、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增发、配股等情况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相应进行调整），单

次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金额不超过本人上一年度从本公司领取薪酬（税后）及现金分红的30%，且年度

用于增持股份的资金不超过其上一年度领取的薪酬（税后）及现金分红总额。超过该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

措施在当年都不再继续实施。 但如下一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

执行稳定股价预案。 增持计划完成后的六个月内将不出售所增持的股份，增持后本公司的股权分布应当符

合上市条件，增持股份行为及信息披露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本人可以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实际情况， 采取其他经证券监督管理部门认可的方式维护公司股价稳定，

具体措施实施应以维护上市公司地位、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利益为原则，遵循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并应按照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及其他适用的监管规定履行其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该次稳定股份措施实施完毕之日起2个交易日内，公司应将本次稳定股价措施实施情况予以公告。

若公司董事会制订的稳定公司股价措施涉及本人增持公司股票， 如本人未能履行稳定公司股价的承

诺，则公司有权将对本人从公司领取的与董事会稳定股价措施涉及其增持义务对应金额的薪酬及现金分红

予以扣留，直至本人履行增持义务。

公司全体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应在本公司就回购股份事宜召开的董事会上，对公司承诺的回购股份

方案的相关决议投赞成票。 ”

4、潘年华先生、郭垒庆先生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回购的承诺

“一、联域股份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上市行为；

二、如中国证监会认定联域股份存在欺诈发行上市行为，本人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欺诈发

行后五个工作日内，督促联域股份启动股份回购程序，购回联域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5、潘年华先生、郭垒庆先生关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的承诺

“（一）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二）对本人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三）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本人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四）由董事会或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五）如公司未来进行股权激励，拟公布的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

挂钩。

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作出解释

并道歉， 并接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按照其制定或发布的有关规定、规

则，对本人作出相关处罚或采取相关监管措施。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给公司或者公司股东造成损失，本人

将依法承担补偿责任。 ”

6、潘年华先生、郭垒庆先生关于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及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的承诺

“一、公司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本人对招股说明书所载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

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

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

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订，

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

三、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四、若本人未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就未

履行上述承诺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暂停从公司处领取薪酬（如有）及股东分红（如有），同

时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如有）将不得转让，直至本人按上述承诺采取相应的赔偿措施并实施

完毕时为止。 ”

7、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未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

“一、如果本人未履行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公开承诺事项，本人将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二、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向投资者赔偿相关损失。

三、本人将在违反相关承诺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主动申请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四、如果本人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获收益归公司所有。本人在获得收益或知晓

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应将所获收益支付至公司指定账户。

五、如因不可抗力导致未能履行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承诺事项，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及时、充

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的原因；向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六、本人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已作出的承诺。 ”

8、潘年华先生、郭垒庆先生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一、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所控制的其他任何企业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经充分的披露，不存

在虚假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所控制的其他任何企业与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

则进行，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子公司权益的情形。

三、 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所控制的其他任何企业将尽量避免与公司之间产生关联交易事项，对

于不可避免发生的关联业务往来或交易，将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原则进行，

本人/本企业及本人/本企业控制的其他企业将严格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

定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并将履行合法程序，及时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信息披露；本人/本企业承诺不会利用

关联交易转移、输送利润，不会通过公司的经营决策权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人将督促本人的配偶、成年子女及其配偶，子女配偶的父母，本人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本人配偶

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以及本人投资的企业等关联方，同受本承诺函的约束。

五、本人/本企业承诺以上承诺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如若违反

本承诺，本人/本企业将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在本人/本企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期间，上述承诺持续有效。

六、本人/本企业承诺，自本说明出具日起至公司完成上市前，若前述说明情况发生任何变化或发现相

关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等，则本人/本企业将在相关事实或情况发生后及时告知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

司及相关中介机构。

七、若本企业/本人未履行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承诺而给公司或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本人

将向公司或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因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上述股东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限售期限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18个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

（二）履行承诺的进展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2、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述股东不存在违规担保。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5月9日（星期五）。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13,515,21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46%。

3、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户数为2户。

4、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

（股）

备注

潘年华 12,610,221 17.23 12,610,221 3,152,555 注1

郭垒庆 904,994 1.24 904,994 226,248 注2

合计 13,515,215 18.46 13,515,215 3,378,803 _

注1：潘年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610,221股，本次解除限售12,610,221股。潘年华先生为公司副

董事长、总经理，根据相关规定及股东承诺，潘年华先生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25%，因此，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即3,152,555股。

注2：郭垒庆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904,994股，本次解除限售904,994股。 郭垒庆先生为公司董事，根

据相关规定及股东承诺， 郭垒庆先生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因

此，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为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25%，即226,248股。

注3：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注4：表中合计数差异为计算尾差所致。

5、上述股东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后，减持股份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情况

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数量（+，

-）（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52,475,475 71.69 -3,378,803 49,096,672 67.07

其中：首发前限售 52,475,475 71.69 -13,515,215 38,960,260 53.22

高管锁定股 0 0.00 +10,136,412 10,136,412 13.85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20,724,525 28.31 +3,378,803 24,103,328 32.93

三、总股本 73,200,000 100.00 - 73,200,000 100.00

注：本表格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实际变动情况以解锁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出具的最新股本结构表为准。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联域股份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

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要求。 公司对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

准确、完整。

综上， 保荐人对联域股份本次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事项无异

议。

七、备查文件

（一）《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

分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三）《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四）《限售股份明细表》；

（五）《股本结构表》；

（六）其他。

特此公告。

深圳市联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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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根据股东周文元签署的《表决权放弃协议》，周文元在协议约定弃权期间内不可撤销地放弃其所

持公司股份所对应的全部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权登记日，周文元共持有公司19,940,000股股份，故该部分

股份未计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87,750,641股。

（三）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7日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7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7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25年4月28日

（二）召开地点：无锡市高浪东路508号华发传感大厦B座24楼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杰先生

（六）会议通知：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09）。

（七）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830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203,176,3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0.5696%。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共6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88,003,34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033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824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173,04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361%。

（八）公司全部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通过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

（九）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67,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97％；反对2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4％；弃权28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62,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303％；反对2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68％；弃权288,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30％。

（二）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591,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23％；反对2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03％；弃权36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86,7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552％；反对2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55％；弃权360,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7,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3％。

（三）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56,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4％；反对223,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9％；弃权29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51,9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52％；反对22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4％；弃权296,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4％。

（四）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56,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43％；反对22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99％；弃权29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51,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050％；反对22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37％；弃权296,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814％。

（五）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69,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7％；反对379,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6％；弃权42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64,1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31％；反对3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723％；弃权428,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846％。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353,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48％；反对39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28％；弃权43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48,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061％；反对39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011％；弃权431,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8％。

（七）审议通过《关于关联方向公司提供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翁耀根、无锡华东重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上述

股东其所持股份数量合计109,202,000股不计入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非关联股东

828人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3,974,388股。

总表决情况：同意93,166,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7％；反对40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92％；弃权40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663,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1425％；反对40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77％；弃权404,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98％。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各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524,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93％；反对251,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弃权39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19,7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11％；反对251,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92％；弃权39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97％。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各子公司提供担保及各子公司互相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1,374,13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130％；反对1,417,

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77％；弃权3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669,13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8542％；反对1,417,5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09％；弃权384,7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50％。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297,6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675％；反对492,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26％；弃权38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592,6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787％；反对49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38％；弃权385,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5％。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投资建设“华东重机智能制造基地项目”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648,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04％；反对22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88％；弃权30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43,9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868％；反对22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6％；弃权306,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46％。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0,146,4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087％；反对2,621,

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00％；弃权40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

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441,4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0300％；反对2,621,0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94％；弃权408,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06％。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确定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99,941,6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079％；反对2,818,

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74％；弃权4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236,624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589％；反对2,818,96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46％；弃权415,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65％。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增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202,517,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56％；反对29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2％；弃权36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812,1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36％；反对29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2％；弃权368,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7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秦党亲律师、袁红兵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金匮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无锡华东重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317� � � � � � � � � � �证券简称：天味食品 公告编号：2025-053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30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2025年4月29日~2026年4月28日

预计回购金额 1,800万元~3,6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不低于2,000,000股且不超过4,000,000股， 预计回购金额为1,800万元至3,600万元，回

购期限自2025年4月29日起至2026年4月28日止，用于后续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计划。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上刊登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5-052）。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

定，回购期间，公司应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2025年4月，公司未实施回购。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比例为0%。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回

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

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

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天味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013� � � � � � � � � �证券简称：亚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6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5/4/17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10,000万元~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0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

累计已回购金额 0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0元/股~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

2025年4月29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回购

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亿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2亿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24.36元/股，实施期限

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7日、2025年4

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7）及《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5）。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

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尚未实施股份回购。 上述回购进展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亚普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0276� � � � � � � �证券简称：恒瑞医药 公告编号：临2025-073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份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2024/5/16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待董事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

预计回购金额 60,000万元~120,000万元

回购用途

□减少注册资本

√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累计已回购股数 858.41万股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0.13%

累计已回购金额 37,625.11万元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39.00元/股~57.01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5月15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7.38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

人民币6亿元且不超过12亿元。 回购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以内。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

报告书》（公告编号：临2024-06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

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

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8,584,1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13%，成交的最高价为57.01元/股，最低价为39.00元/股，已支付的总金额376,251,147.80元（不含交易费

用）。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002766� � � � � � � � � �证券简称：索菱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8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孙公司之下属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基本情况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孙公司索菱智行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索菱智行” ）于近期办理了下属全资子公司海南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索菱” ）的

注销事宜。

上述事项不属于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该事项在董事长的审批权限之内，无需提交董事会或

者股东大会审议。 2025年5月7日，海南索菱的工商注销登记手续办理完毕，并取得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核发的《登记通知书》（市监）登字[2025]第363738号。

二、注销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海南索菱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108MA5U208R61

3、注册资本：100万元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21-06-17

6、法定代表人：盛家方

7、注册地址：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昆北路2号龙珠大厦13层B座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移动

终端设备制造；导航、测绘、气象及海洋专用仪器制造；导航终端制造；软件开发；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软

件外包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财务咨询；企业管理咨询；技

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知识产权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系

统服务；机械设备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

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三、注销原因及影响

本次注销全资孙公司下属的全资子公司是公司基于经营战略发展的需要，优化内部管理机构、充分整

合资源、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及运营效率。 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登记通知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索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08日


